中共高阳县委办公室
2020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

一、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
根据《高阳县县级部门预算项目绩效自评管理办法》(高财监〔2020〕6号)文件要求，我单位迅速成立了自评工作组对2020年预算项目开展绩效自评，由县委办常务副主任陈克强任组长，成员为各项目负责人及相关人员。工作组及时全面收集、系统整理预算项目绩效完成信息，确认了各项绩效指标实际完成值和实现程度。
2、 绩效目标实现情况
[bookmark: _GoBack]2020年我单位安排预算项目10个。分别是县委办建设电子政务内网经费43.50万元；机要局密码通信及屏蔽室检测维护费10.86万元；第三轮县志修编工作经费10万元；修订党史二卷费用、口述史采集费用10万元；县委办群众工作站经费40万元；科普经费17.5万元；工商联办公经费6万元；妇联办公经费10万元；机关工委办公经费10万元；团委办公经费10万元。
三、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
1、部门职责相关性，预算项目与部门职责、工作规划和重点工作相关。
2、预算项目相关性，确定的预算项目合理，预算项目与工作活动密切相关；项目预算安排和工作活动合理。
3、绩效目标设立科学性，预算项目有明确的绩效目标，绩效目标与部门职责目标、工作活动、部门年度工作目标一致，能体现预算目标的产出和效果。
4、绩效指标设立科学性，预算目标有明确的绩效目标，指标设置能准确反映项目目标完成情况，可细化量化，可衡量。
四、整改措施及结果运用
1、存在的问题：预算编制按照年度内可预见的工作任务确定年度预算项目，但在实际支付实行中存在一定的差异。
2、整改措施：建立健全部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，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工作，增强内部机构各科室的预算管理意识，严格按照预算编制的相关制度和要求编制，范围尽可能全面、不漏项，提高预算编制的准确性，加强预算的约束力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严谨性和可控性。
3、经验和做法应用：对项目进行及时整理归纳分析，将其作为改善预算管理工作和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依据，同时不断完善绩效评价指标体系，逐步建立适合我单位特点的绩效评价体系。在绩效自评工作中严格执行规定程序，评价符合真实、客观、公共的要求，对自评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，为预算管理提供坚实保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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